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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权力事项清单

事项类别
序

号
事项

页

码
操作流程

一、就诊服务

指南

1 挂号服务 6

2 门诊就诊 7

3 急诊就诊 8

4 检查、化验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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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住院服务 10

6 出院服务 12

7 手术服务 13

8 投诉举报服务 14

二、其他服务

指南

9 诊断书查询 15

10
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

（推断）》补开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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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住院病案复印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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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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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院区联系方式

序

号
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1
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

第一医院

长春路院区

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

222号

医院总机：

0411-83635963

2
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

第一医院

联合路院区

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

路 193号

3
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

第一医院

金普院区

大连市金普新区龙滨

路 5号

4
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

第一医院

泉涌院区

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

路 787号

5
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

第一医院

张前路医院

大连市甘井子区张前

路 670号



— 6—

合规办事业务指南

一、就诊服务指南

1.挂号服务

门诊患者实行实名制就诊，在挂号、诊疗等各个环节实

行患者唯一身份标识管理。

1.1需提供要件：

二代身份证/护照/港澳通行证/台胞证/社会保障卡等

（资料来源：就诊人）。

1.2办理路径：

①窗口办：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设有挂号缴

费的窗口。

长春路院区：门诊1楼、2楼，眼科楼、感染楼设有挂号

缴费窗口。

联合路院区：门诊2楼设有挂号缴费窗口。

金普院区：门诊1楼、2楼、4楼设有挂号缴费窗口。

②网上办：

网上预约包括互联网医院预约、微信公众号预约、支付

宝生活号预约、知名专家团队预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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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
③自助机办：

长春路院区、联合路院区和金普院区门诊设有自助挂号

缴费机。

网上：专家诊提前7日下午14:00放号，普通诊提前2日

下午14:00放号

④电话办：

长春路院区、联合路院区、金普院区:83637363;

联合路院区心血管病院:39077777。

1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。

电话：周一至周五8 :00-11:30  13:00-16:30

。

1.4 温馨提示：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就医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

式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咨询电话

83635963，监督投诉可拨打83635963-3060。

2.门诊就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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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诊指在医疗机构内，由医务人员根据患者有效挂号凭

证提供疾病咨询、预防、诊断、治疗、护理、康复等医疗服

务的行为。

2.1 需提供要件：

就诊码（资料来源：纸质挂号单）或条形码（资料来源：

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生活号“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

院”——就诊人——就诊码）。

2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

门诊就诊流程包括签到、候诊、就诊、交费、检查检验、

取药等。

2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。

①挂号当日有效；

②门诊开诊时间：8:00-11:30，13:00-16:30，特殊节假日

开诊时间以公众号通知为准。

2.4 温馨提示：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就医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

式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咨询电话

83635963，监督投诉可拨打83635963-3060。

3．急诊就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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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诊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，决定病人就诊及处置的优先

次序。

3.1需提供要件：

实名制患者：急诊挂号单或就诊码、急诊病历（资料来

源：急诊挂号处）。

3.2办理路径：

分诊台：

1."120"急救中心送诊的患者直接进入抢救室就诊；

2.自行来诊的患者经预检分诊后根据病情划分至抢救室

就诊或相应诊室就诊。

4.化验、检

3.3 开诊时间:

急诊中心 24小时开诊。

3.4温馨提示：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就医，建议您优先选择"网上办"方式，

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提供

预约和延时服务，咨询电话：0411-83635963转 3520，监督

投诉可拨打 12345。

查

患者在医生开具化验、检查并完成缴费后到指定地点进

行血尿便化验或影像学等检查。

4.1 需提供要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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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诊码（资料来源：纸质挂号单）或条形码（资料来源：

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生活号“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

院”——就诊人——就诊码）。

4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

长春路院区放射线检查、内镜检查的预约地点在门诊一

楼患者服务中心检查预约中心；其他化验检查项目需交费后

按提示到达检查科室。

4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。

①检查预约中心：8:00-16:30

②中心采血室：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07:00-16:30

周末及节假日 08:00-16:30

4.4 温馨提示：

为避免窗口排队缴费，欢迎使用微信医保支付，微信医

保支付仅限开通医保电子凭证的大连市参保人员本人使用。

5.住院服务

为急诊、门诊、日间患者提供办理入院手续的服务过程。

5.1 需提供要件：

入院通知单（资料来源：接诊医生电脑录入）、医保卡

或电子医保凭证（资料来源：就诊人）、二代身份证（资料

来源：就诊人）

5.2 办理路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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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口办理：

长春路院区：门诊入院窗口：门诊二楼通道；急诊入院

窗口：一楼门诊大厅。

联合路院区：门诊入院窗口：A座一楼南门大厅；急诊

入院窗口：B座一楼15号窗口。

金普院区：门诊入院窗口：门诊二楼窗口；急诊入院窗

口：急诊一楼窗口。

三个院区均设置急诊、门诊办理入院窗口。

患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填写入院患者信息，也可填写纸

质版信息表办理入院手续。

5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。

办理入院时间：

门诊入院登记窗口：上午8:00-12:00；下午13:00-17:00

急诊入院登记窗口：24小时办理

5.4 温馨提示：

为方便您快速办理，建议您可提前于小程序填写入院患

者信息。咨询电话：0411-83635963转住院处，监督投诉可

拨打12345。



— 12 —

6.出院服务

为患者办理出院结算等业务的服务过程。

6.1办理流程及材料：

①病房查费，预约出院

②先取离院带药

有离院带药的患者，需持大夫提供的离院带药指引单到

药局取药（联合路院区在二楼，长春路院区和金普院区在一

楼）

③到出院结算窗口办理

请出示所有预交金收据、患者医保卡、缴费的银行卡。

网上自助缴费无押金收据，无需出示。电子医保请持手机出

示电子二维码办理。

④电子票据

可通过扫描住院费用凭证左上角二维码获取，也可通过

医院公众号获取。

⑤结算后，持住院费用凭证或患者身份证原件到自助机

打印明细。

6.2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理：各院区一楼出院结算窗口

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办公时间：工作日 8:00-12:00，13:00-17:00

周六日 8:00-11:30，13:00-17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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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电话：83635963-3079长春路院区

83635963-2027联合路院区

83635963-7032金普院区

7.手术服务

为住院患者提供围手术期的相关医疗服务。

7.1需提供要件:

患者本人身份证、医保卡、既往诊疗资料等(资料来源:

就诊人)。

7.2 办理路径

① 如确定为具有急诊手术指征的就诊患者，根据病情

危重程度，在对应急诊临床科室医师指导下进行办理手术相

关文件、材料。

②若确定为门诊具有择期手术指征的就诊患者，根据接

诊医师安排，本着“先约先入”原则，进行办理手术相关文

件、材料。

7.3办理时限:

对于需要办理急诊手术患者，即时办理。

7.4 温馨提示: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就医，建议您咨询我院门急诊导诊台，

听从导诊人员的安排，咨询电话:0411-83635963 转相应科室，

监督投诉可拨打 123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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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投诉举报服务

医院设医患关系调解办公室、门诊与患者服务中心和行

风办公室。行风办公室负责行业作风投诉、表扬信、感谢信、

锦旗的接待与反馈工作。

8.1需提供要件：

①对于投诉事项的证明材料，包括病历资料、影像、录

音及其他文字材料（资料来源：就诊人）。

②诉求人的姓名、电话、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。

8.2办理路径：

①现场办：工作日8:00-17:00联合路院区二楼行风办公室。

②网上办：投诉举报电子邮箱：dyfyhfb@126.com 。

③纸质版：各院区服务台意见箱。

8.3投诉电话：

行风办公室0411-83635963-2012或0411-82699766。

8.4办理时限：

一般事件投诉后5个工作日，复杂事件10—15个工作日

以电话、信件、当面告知等形式答复处理意见。

二、其他服务指南

9.诊断书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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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查询服务对象：为公安部门、司法部门（检察院、

法院）、监察委、国安局等国家机关提供员工诊断书真伪查

询服务。对于企事业单位、有限公司、股份公司、合伙人（非

法人）组织包含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，个体户等提供员

工诊断书真伪查询服务。

9.1需提供要件：

单位介绍信 1份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、2位工作人员的身

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、诊断书原件（资料来源：办件人）。

注：法律工作者需要满足以上要件之外，还需提供律师

资格证、法院或检察院调令函等必要文件。个体户需要满足

以上要件之外，还需提供员工劳动合同。

9.2办理路径：

因需要递交纸质版材料，限制于窗口办理：

门诊疾病诊断书查询、急诊/住院疾病诊断书查询：大连

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长春路院区门诊楼北侧 4楼医务部，

特别提醒，如需查询人员数超过 5人以上，可拨打电话

83635963-3033预约时间。

9.3办理时限：

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上午 8:00-11:00、下午 13:00-17:00。

收取诊断书后 3-5个工作日反馈结果。

9.4温馨提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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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就医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理”

方式，进入“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”微信公众号，点

击“自助就医”的门诊功能“电子病历”，点击“电子诊断

书”，咨询电话：0411-83635963转 3033。

10. 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（推断）》补开

为在原死亡证明书上签字的家属提供《居民死亡医学证

明书（推断）》补开的服务。

10.1 补卡人需提供要件（②~⑤为必须具备项）：

①原死亡证复印件

②死者身份证明：

死者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或死者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
③如果补卡人是原死亡证的签字家属，补卡人需持本人

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④如果补卡人不是原死亡证上的签字家属，需带：

a.补卡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b.补卡人与死者直系亲属证明材料（与死者在同一户口

本/户籍部门开具的直系亲属证明）

c.原签字家属身份证复印件

d.原签字家属委托书（若原签字家属死亡，需带其死亡

证）。

⑤补卡人的联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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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2 办理路径：

咨询电话：疾病预防及院内感染控制部（长春路院区与

联合路院区 0411-83635963转3655、金普院区0411-83635963

转7026）。

10.3 办理时限：

补开手续，仅限于工作日咨询和办理，受理核实后一般

5~7个工作日到各院区疾病预防及院内感染控制部办理领取。

11.住院病案复印

住院病案在患者出院五个工作日后可以申请复印（外科

手术病人，因病理回报时间较晚，可酌情延长申请到十个工

作日）。

11.1需提供要件（资料来源：办件人）：

①申请人为患者本人，提供其有效身份证明原件。

②申请人为患者代理人，提供患者及其代理人的有效身

份证明原件，以及代理人与患者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。

③申请人为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的，应当提供患者死亡

证明、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的有效身份证明，死亡患者与法

定继承人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。

④申请人为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代理人的，应当提供患

者死亡证明、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及其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

明，死亡患者与法定继承人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，代理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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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继承人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。

⑤公安、司法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保险以及负费医疗

事故技术鉴定的部门，因工作需要提出审核、查阅或者复制

病历资料要求的，经办人员提供以下证明材料,由医务科审核：

ⅰ.该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、保险或者负费医疗事故技术

鉴定部门出具的调取病历的法定证明；

ⅱ.经办人本人有效身份证明；

ⅲ.经办人本人有效工作证明（需与该行政机关、司法机

关、保险或者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部门一致）。

11.2办理路径：

①窗口办：
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路院区 病案复印窗口。

②网上办：

手机扫描各病房或办理结算的“病案复印”二维码、微信

小程序“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”选择“住院功能”— “病

案复印”—“医寄通”。

11.3办理时限：

现场复印：工作日下午13:00-16:30；现场办理并完成。

线上申请：全天可申请办理，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印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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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付费，并于收到支付信息后一个工作日内完成邮寄。

11.4温馨提示：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就医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理”方

式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

提供预约服务，咨询电话：0411-83635963转2023，监督投诉

可拨打123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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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禁办事项清单

禁办事项 禁办情形

一、不符合疾病

诊断书开具标准

患者的现病史、主观检查结果、客观检查结果等不

满足诊断标准；跨科开具、未亲自诊查开具等不符

合开具标准情形。

二、无身份信息

预约挂号

预约挂号时无法出示患者本人的身份证、医保卡等

身份标识。

三、多次开具居

民医学死亡证明
补开居民医学死亡证明次数超过 1次



— 21 —

容缺办理事项清单

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

1 医保患者办理住院 医保卡 办件人

补正期限：向接诊医师和住院处说明情况，及时补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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